
消毒产品净化车间

产品名称 消毒产品净化车间

公司名称 河南联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南路388号花都
港湾39号楼26号（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0371-67129039 15639706816

产品详情

消毒产品生产厂区卫生要求

消毒产品生产厂区卫生要求：

第1条 生产区内设置的各功能间（区）应按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合理布局，工艺流程应按工序先后顺序合
理衔接。人流物流分开，避免交叉。

第2条  生产区各功能间（区）应配置有效的防尘、防虫、防鼠、通风等设施。

第3条 消毒剂、化学（生物）指示物、抗（抑）菌制剂、隐形眼镜护理用品、卫生湿巾、湿巾的生产企
业生产车间包括：配料间（区）、制作加工间（区）、分（灌）装间（区）、包装间（区）等。

分装企业生产车间至少包括：分（灌）装间（区）、包装间（区）等。

第4条 生产区内应设更衣室，室内应配备衣柜、鞋架、流动水洗手等设施，并保持清洁卫生。

消毒剂和卫生用品生产企业更衣室内还应配备空气消毒设施和手消毒设施。洁净室（区）应设置二次更
衣室。使用的消毒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5条  皮肤粘膜消毒剂（用于洗手的皮肤消毒剂除外）、皮肤粘膜抗（抑）菌制剂（用于洗手的
抗（抑）菌制剂除外）、隐形眼镜护理用品等产品的生产区应根据各自的洁净度级别按生产工艺和产品
质量要求合理布局。同一生产区内或相邻生产区间的生产操作，不得相互污染，不同洁净度级别的生产
车间避免交叉污染。

洁净区的设计、建筑、维护和管理等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第6条  物料的前处理、提取、浓缩等生产操作工序与成品生产应在不同生产车间（区）或采取隔离等
其他防止污染的有效措施。

第7条  生产区通道应保证运输和卫生安全防护需要，不得存放与生产无关物品。生产过程中的废
弃物、不合格品应分别置于有明显标志的专用容器中，并及时处理。

第8条 生产车间地面、墙面、顶面和工作台面所用材质应便于清洁。对于有特殊卫生要求的产品，其生
产车间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隐形眼镜护理用品生产（包装除外）、分装应在10万级空气洁净度以上净化车间进行。

(二)皮肤粘膜消毒剂（用于洗手的皮肤消毒剂除外）、皮肤粘膜抗（抑）菌制剂（用于洗手的抗（抑）
菌制剂除外）等产品配料、混料、分装工序应在30万级空气洁净度以上净化车间进行。

净化车间应符合《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50073）的要求。

第9条  消毒剂和卫生用品生产企业应当根据产品生产的卫生要求对生产车间环境采取消毒措施，
所使用的消毒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洁净室（区）应定期进行消毒处理。采用的消毒方法对设备不得产生污染和腐蚀，对原辅料、半成品、
成品及包装材料不得产生污染，对生产操作人员的健康不得产生危害。

第10条  卫生用品生产车间的环境卫生学指标应符合《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GB15979
）及其他国家有关卫生标准、规范的规定。

净化车间的洁净度指标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更多消毒产品知识请咨询河南联航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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